中国共产党攀枝花市西区委员会社会工作部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目录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1

（一）区委社会工作部职能简介.................................1

（二）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重点工作......................2

二、机构设置情况....................................................................4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4

（一）收入预算情况........................................................4（二）支出预算情况........................................................4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4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5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5（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5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5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6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7

八、“三公”经费非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7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7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8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8

（一）机关运行经费.........................................................8（二）政府采购情况........................................................8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8（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8

十二、名词解释.........................................................................8
附件..........................................................................................10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区委社会工作部职能简介。

1.研究相关理论、政策和规划，拟订相关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深入调查研究，及时向区委报告工作情况并提出建议。

2.统筹指导全区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人民信访工作，协调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重大问题。指导人民建议征集工作，负责征集、办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出的意见建议，向区委、区政府及时反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建议。

3.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协调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服务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指导监督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有效实施，健全基层群众自治机制。

4.指导全区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统一领导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党的工作，承办全区性行业协会商会负责人人选的审核。协调推动全区行业协会商会深化改革和转型发展，调查研究相关重大问题。

5.指导全区混合所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和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以下简称“两企三新”）党建工作，指导协调相关企业单位、社会组织、就业群体中党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工作，研究完善相关领域群众利益协调机制。

6.负责全区志愿服务工作的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督促检查，指导推动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志愿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协调推动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和志愿服务体系建设。

7.完成区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重点工作。

1.统筹为先，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一是绘好“一张图”，全面梳理共同富裕试验区建设背景下社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问题为导向、改革为动力、项目为支撑，高质量谋划“十五五”社会工作。二是下好“一盘棋”，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优化完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志愿服务和社工专业人员工作协调小组、“两新”工委等工作机制，构建区委统一领导、社会工作部统筹协调、相关单位协同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齐抓共管格局。三是算好“一本账”，加大行政资源“统”的力度、社会资源“筹”的效度，推动资源、资金、数据、目标等要素的统一归集管理，确保工作调度有序、执行有力。

2.提质为要，激活新兴领域党建动能。一是深化“两个覆盖”，紧盯144家“三有”非公企业，创新“产业链+产业生态圈”党建融合模式，以红色纽带聚链成圈、赋能发展。推动党建引领行业自律，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运行行为。二是拓展“暖新十条”，丰富“新享十惠・共富共美”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举措，持续推进商圈党建联系工作站、骑手友好型社区建设，引导新就业群体化身“流动网格员”“共富宣传员”，推动“治理变量”转化为“治理增量”。三是树起“一个标杆”，建强党建活动场所省级示范项目，升级格里坪特色产业园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集党建服务、法律援助、运动休闲、技能培训等八大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阵地，构建园区“15分钟党群服务圈”。

3.创新为核，推动基层治理强基赋能。一是聚焦规范优化“改”，夯实网格底座，通过“一格多用、一员多能、一核引领、一单集成、一呼就应”的“五个一”举措，推动网格化服务管理提质增效。二是聚焦减负赋能“强”，依法依规选优配强26个村（社区）“两委”班子，编制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清单，让基层创富共富有人带、为民服务有时间。三是聚焦典型示范“抓”，总结凝练中社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观察联系点小宝鼎社区“一引两补三协同”治理模式，为工矿型社区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提供可复制的实践样本。巩固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省级试点成果，深化“全域联动、五深治理”与“服务群众五级体系”，持续提升群众诉求响应率、办结率、满意率。

4.民生为本，提高凝聚服务群众水平。一是锻造社会工作“四支队伍”，以“一院、一赛、一选、一节、一基金、一协会”为抓手，靶向培育社区工作者、社工专业人才、志愿者、社会工作领域党务工作者，提高为民服务专业化水平。二是实施志愿服务“六化行动”，以管理制度化、队伍专业化、阵地标准化、项目品牌化、赋能精准化、宣传多元化为路径，健全志愿服务体系，擦亮“志在西区・苏你最暖”服务品牌，用志愿力量彰显共同富裕成色。三是建好管好用好“共富驿站”，聚焦“一老一小一新”急难愁盼，依托综合便民、养老托幼、矛盾纠纷调解等九大服务场景运营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机构设置情况

区委社会工作部无下属二级预算单位，单位内设机构3个，下属非独立核算事业单位1个。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区委社会工作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71.29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收支总预算271.29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90.48万元，主要是预算人数较上一年度增加，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收入预算271.2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71.29万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支出预算271.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46.00万元，占90.68%；项目支出25.29万元，占9.32%。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271.29万元。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71.29万元；支出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7.3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70万元、卫生健康支出10.53万元、住房保障支出14.72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271.29万元，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90.48万元，原因是预算人数较上一年度增加，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27.34万元，占83.8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8.70万元，占6.89%；卫生健康支出10.53万元，占3.88%；住房保障支出14.72万元，占5.4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类）社会工作事务（款）行政运行（项）2026年预算数为67.57万元，主要用于：部机关公务员工资福利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2.一般公共服务（类）社会工作事务（款）事业运行（项目）2026年预算数为134.48万元，主要用于：事业人员及社区专职工作者工资福利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

3.一般公共服务（类）社会工作事务（款）其他社会工作事务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25.29万元，主要用于：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专员薪资报酬、“两企三新”党建工作、健全新时代共富志愿服务体系项目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18.70万元，主要用于：在职人员养老保险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2026年预算数为4.40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人员医疗保险。

6.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2026年预算数为5.05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医疗保险。

7.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5年预算数为0.48万元，主要用于：行政单位人员医疗补助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0.6万元，主要用于：事业单位人员医疗补助支出。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6年预算数为14.72万元，主要用于：机关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271.29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227.95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奖励金。
公用经费18.0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水费、电费、差旅费、接待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0.6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66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

（一）无因公出国（境）经费。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无2026年因公出国（境）计划。

（二）公务接待费较2025年预算持平。2026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等公务活动接待。

（三）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主要原因是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
八、“三公”经费非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没有使用非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6年，区委社会工作部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18.06万元，比2026年预算增加5.78万元，增长47.07%。

（二）政府采购情况。

区委社会工作部2026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底，区委社会工作部及所属的非独立核算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万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套）。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6年区委社会工作部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3个，涉及预算25.29万元。其中：人员类项目0个，涉及预算0万元；运转类项目0个，涉及预算0万元；特定目标类项目3个，涉及预算25.29万元。

十二、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5.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办公费、水费、电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等费用开支。

6.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社会工作事务（款）行政运行（项）：指行政单位（包括实行公务员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7.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社会工作事务（款）事业运行（项）：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8.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有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9.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款）行政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行政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行政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红军老战士待遇人员的医疗经费。

10.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款）事业单位医疗（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事业单位基本医疗保险缴费经费，未参加医疗保险的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经费，按国家规定享受离休人员待遇的医疗经费。

11.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反映财政部门安排的公务员医疗补助经费。

12.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款）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方面的支出。

13.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行政事业单位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规定的基本工资和津贴补贴以及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附件：表1.部门收支总表

          表1-1.部门收入总表

          表1-2.部门支出总表

表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2-1.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表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3-1.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3-2.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表3-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4.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4-1.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6.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表7.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